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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采购原材料的

货款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欣旺达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旺达”、“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对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

项进行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1年11月11日，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旺达”或“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采购原材料的货款提供担保的议案》。为满足控股子公司浙江欣动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欣动”）的业务发展需要，促进其生产经营，

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整体经济效益，公司同意为浙江欣动未来三年内向小米通讯技

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米”）采购原材料的货款支付义务提供不超过5,000万

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限为五年。同时，浙江欣动就该担保事项为欣

旺达提供反担保。公司已签署《第三方公司保证书》。本次担保事项中，被担保

人浙江欣动的其他股东虽未按照各自享有的股东权益比例对其进行担保，但考虑

到公司对浙江欣动的经营管理活动具有控制权，经营管理风险处于公司有效控制

范围内，因此，本次公司为浙江欣动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的风险可控。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此议案尚需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担保行

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欣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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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1MA2JWJQA11 

法定代表人：龙建平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20年8月13日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可

穿戴智能设备制造；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与公司的关系：为欣旺达的控股子公司 

经营状况：  

（1）截至2020年12月31日 , 浙江欣动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总资产

340,704,023.88元，总负债296,691,669.74元，资产负债率87.08%，净资产为

44,012,354.14元，营业收入200,005,288.96元，利润总额-6,567,710.66元，净利润

-6,567,710.66元。 

（2）截至2021年9月30日，浙江欣动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总资产

413,736,020.47元，总负债400,336,605.30元，资产负债率96.76%，净资产为

13,399,415.17元，营业收入435,476,727.37元，利润总额-34,623,577.38元，净利润

-34,623,577.38元。 

三、《第三方公司保证书》的主要内容 

保证方：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浙江欣动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债权人：小米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保证总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期限：自被保证交易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三年）届满之日起两年，共

五年 

保证方式：为债务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同时债务人为保证人提供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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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范围：包括被保证交易下产生的所有债务人对贵公司应付货款、滞纳金、

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或任何其他应付款项和贵公司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包

括但不限于调查费用、律师费用、诉讼或仲裁费用、公证费用、鉴定费用、估价

费用、拍卖费用）。 

生效条件：本协议经协议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

公章之日起成立，并在以下条件满足时生效：协议各方确认已履行相应的法定审

议程序（包括董事会、股东大会等）审议通过本协议事项。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为浙江欣动采购原材料的货款提供担保，有利于浙江欣动日常生产

经营及发展，符合公司的未来发展规划和经营管理的需要，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

作造成不良影响，未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为浙江欣动采购原材料的货款提供担保，系为了满足浙江

欣动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其经济效益。公司对浙江欣动向小米采购

原材料的货款支付义务提供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担保，同时，浙

江欣动就该担保事项为公司提供反担保。本次担保事项中，被担保人浙江欣动的

其他股东虽未按照各自享有的股东权益比例对其进行担保，但考虑到公司对浙江

欣动的经营管理活动具有控制权，经营管理风险处于公司有效控制范围内，因此，

本次公司为浙江欣动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的风险可控,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构

成重大影响。经过审慎讨论，我们认为本次担保风险可控，同意本次担保事宜，

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议案进行了审议，认为： 

本次公司为浙江欣动采购原材料的货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浙江欣动就该担

保事项为欣旺达提供反担保事项，有利于促进浙江欣动日常业务运作及发展。公

司及浙江欣动生产经营正常，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相关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事

项中，被担保人浙江欣动的其他股东虽未按照各自享有的股东权益比例对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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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但考虑到公司对浙江欣动的经营管理活动具有控制权，经营管理风险处于

公司有效控制范围内，因此，本次公司为浙江欣动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的风险

可控,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公司为浙江欣动的母公司,已采取相关

措施以防范此次担保事项的风险。 

欣旺达能有效地控制和防范风险，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欣旺达为浙江欣动采购付款提

供担保事宜。 

七、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担保总额占2020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净资产

的0.70%；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23,669,936,000.00元，占2020年12月31

日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331.17%。全部系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 

八、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并在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采购原材料的

货款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保荐机构对本次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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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欣旺达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为

控股子公司采购原材料的货款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邹小平  杨 志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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